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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40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法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实施减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公司，代码

835930，以下简称“杉杉能源”）的团队持股公司长沙市华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华杉投资”）拟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甬湘投资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甬湘投资”）实施减资，减少其在甬湘投资的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2,450

万元（占甬湘投资总股本的 17.5%）。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甬湘投资以其持有

的杉杉能源 7,738.5 万股股份（占杉杉能源总股本的 15.597%，“标的股份”）作

为本次减资支付对价。 

标的股份作为减资对价，其价值超出华杉投资应得减资款 56,887,331.78 元

（标的股份价值 341,564,941.78 元与回购款 284,677,610元的差额）。华杉投资

确认并同意向甬湘投资支付该 56,887,331.78 元的差额。 

鉴于华杉投资实际控制人李智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经公司于 2017年 7月 17日召开

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副总经理李智华先生以现金方式

参与认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杉杉能源定向增发股票，发行价格 1.60元/股，认购数

量 8,740,000 股，认购金额 13,984,000元。 

 过去 12个月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无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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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杉杉能源为公司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主要经营平台。公司控股子公司甬湘投

资持有杉杉能源 89.12%的股权。为激励杉杉能源经营管理团队，保持企业竞争

力，公司分别于 2013 年、2015年实施股权激励，将甬湘投资 10%和 7.5%的股权

授予给杉杉能源经营管理团队。 

为理顺股权关系，便于股权管理及价值核算，提升股权激励的有效性，经各

方协商一致，现同意华杉投资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甬湘投资实施减资，同时甬湘投

资以其所持杉杉能源部分股权作为减资对价支付予华杉投资，交易结构如下： 

华杉投资减少对甬湘投资的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2,450万元（占甬湘投资总股

本的 17.5%）；甬湘投资以其持有的杉杉能源 7,738.5 万股股份（占杉杉能源总

股本的 15.597%），作为本次减资对价支付予华杉投资； 

标的股份作为减资对价，其价值超出华杉投资应得减资款 56,887,331.78 元

（标的股份价值 341,564,941.78 元与回购款 284,677,610元的差额）。华杉投资

确认并同意向甬湘投资支付该 56,887,331.78 元的差额。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18）沪第 0782 号《甬湘

投资拟减资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以下简称“《甬湘投资评估报

告》”），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华杉投资应获得的减资款为人民币 284,677,610

元。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18）沪第 0782-1 号《杉

杉能源拟股权变更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杉杉能源

评估报告》”），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确定杉杉能源 7,738.5 万股股份的价值为

人民币 341,564,941.78 元。 

本次减资完成后，甬湘投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4,000 万元减少为人民币

11,550 万元，甬湘投资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杉投资将直接持有杉杉能源

15.597%的股权，与此前华杉投资通过甬湘投资间接持有杉杉能源的持股比例一

致。 

鉴于华杉投资实际控制人李智华先生系公司副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

华杉投资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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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但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

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法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实施减资的关联交易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出具了事前认可声

明与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华杉投资实际控制人李智华先生系公司副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华杉

投资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1)交易前                       （2）交易后 

自然人45名

自然人12名甬湘投资

杉杉能源

89.12%

杉杉股份

华杉投资
宁波杉杉新能源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

6.56%

100%

82.5% 17.5%

合计持有100% 自然人45名

自然人12名甬湘投资

杉杉能源

73.527%

杉杉股份

华杉投资

宁波杉杉新能源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

6.556%

100%

100%

合计持有100%

15.597%4.32%4.32%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长沙市华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智华 

注册资本：2,4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3 年 11月 08日 

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天路 17-8 号 208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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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资产管理（不含代客理财）（以

上项目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

信业务）；企业管理咨询；贸易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策划创意服务；

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服务；项目策划；企业管理战略策划；锂电子电池材料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副总经理李智华先生持有华杉投资 44.70%的股权，为其实际控制人，

华杉投资系公司在子公司层面杉杉能源为实施股权激励，由杉杉能源经营管理团

队设立的持股平台，无实际经营业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甬湘投资 

企业名称：宁波甬湘投资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徐超 

注册资本：14,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3 年 12月 05日 

住所：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777号 801 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

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主要股东：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杉杉新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82.5%

股权，华杉投资持有其 17.5%股权。 

甬湘投资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17年 12 月 31日 2018年 3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32,912.28 549,427.48 

净资产 105,951.21 119,270.68 

财务指标 2017 年 2018年 1-3 月 

营业收入 426,038.89 100,031.43 

净利润 59,259.30 13,3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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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0,346.88 11,838.28 

说明：甬湘投资为公司正极业务的持股型公司，无实际经营业务，上表数据为其合并控股子

公司杉杉能源后的财务数据。2017 年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数据未经审计。 

 

（二）杉杉能源 

企业名称：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智华 

注册资本：49,616.6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3年 11月 13日 

注册地点：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天路 17-8 

经营范围：新材料及主营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电池材料及其配件的研究、开

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其相关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

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公司控股子公司甬湘投资（公司间接持有其 82.5%股权）持有其

89.12%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杉杉新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6.56%股

权，李智华先生等 12 名自然人持有其 4.32%股权。 

过去 12个月内增资情况：2017年 11月，杉杉能源实施定向增发股票事宜，

发行价格 1.60 元/股，发行数量 4,950 万股。杉杉能源注册资本由 44,666.67

万元变为 49,616.67 万元。 

杉杉能源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17年 12月 31日（合并） 2018年 3月 31 日（合并） 

资产总额 436,941.49 569,922.39 

净资产 142,510.42 156,010.2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2,510.42 156,010.22 

财务指标 2017年（合并） 2018年 1-3 月（合并） 

营业收入 426,038.89 100,0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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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60,174.55 13,499.8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174.55 13,499.8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1,262.13 12,017.13 

说明：2017年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8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1、甬湘投资减资价格确定 

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减资价格参考《甬湘投资评估报告》。根据《甬湘投

资评估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甬湘投资经评估的净

资产价值为人民币 162,672.92万元（“净资产价值”）。减资价格按照甬湘投资净

资产价值人民币 162,672.92 万元折算，华杉投资应获得的减资款为人民币

284,677,610元。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1） 提供评估服务的评估事务所名称：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

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2） 评估基准日：2017年 12月 31日 

（3） 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同时对长期股权投资单

位杉杉能源采用收益法评估。 

（4） 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甬湘投资总资产账面值 49,196.32 万元，

总负债 32,530.00万元，股东全部权益 16,666.32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

的总资产价值 195,202.92 万元，总负债价值 32,530.00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 162,672.92 万元，较账面股东全部权益增值 146,006.60 万元，增值率为

876.06%。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22.89 22.89   

非流动资产 49,173.43 195,180.03 146,006.60 296.92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49,173.43 195,180.03 146,006.60 2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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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49,196.32 195,202.92 146,006.60 296.78 

流动负债 32,530.00 32,530.00   

负债总计 32,530.00 32,530.00   

股东全部权益 16,666.32 162,672.92 146,006.60 876.06 

 

2、杉杉能源股权转让价格确定 

根据《杉杉能源评估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杉

杉能源经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人民币 219,000 万元。在此评估基础上，各方一致

同意并确认，杉杉能源 7,738.5万股股份的价值为人民币 341,564,941.78 元。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1） 提供评估服务的评估事务所名称：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

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2） 评估基准日：2017年 12月 31日 

（3） 评估方法：考虑到杉杉能源目前的经营现状、经营计划及发展规划，

未来时期里具有可预期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具有较新的业务视角和持久

发展前景。且具备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未来收益和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

企业未来前景看好，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4） 评估结论：杉杉能源于评估基准日母公司单体报表总资产账面价值

为 253,260.95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39,242.24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14,018.71 万元；合并报表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436,941.49万元，总负债账面价

值为 294,431.07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42,510.42 万元。截止评估基准日，

杉杉能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219,000.00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经甬湘投资、宁波杉杉新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华杉投资、杉杉能源友

好协商，拟签署《股权结构安排框架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甬湘投资减少注册资本：甬湘投资应自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日内，启动

减少注册资本事宜（“甬湘投资减资”），即甬湘投资将其所持有的杉杉能源部分

股份，按照协议所述价格，作为减资对价向华杉投资进行支付，同时华杉投资减

少对甬湘投资的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2,450 万元），减少的认缴出资额占华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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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对甬湘投资认缴出资额的 100%。 

2、减资价格及支付： 

（1）根据《甬湘投资评估报告》，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评估基准日”），

甬湘投资经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人民币 162,672.92万元（“净资产价值”）。在此

评估基础上，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减资价格按照甬湘投资净资产价值人民币

162,672.92万元折算，华杉投资应获得的减资款为人民币 284,677,610 元。 

（2）各方同意并确认，甬湘投资以其持有的杉杉能源 7,738.5万股股份（占

杉杉能源总股本的 15.597%，“标的股份”），作为减资对价。 

（3）根据《杉杉能源评估报告》，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评估基准日”），

杉杉能源经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人民币 219,000 万元。在此评估基础上，各方一

致同意并确认，标的股份的价值为人民币 341,564,941.78 元。 

（ 4）标的股份作为减资对价，其价值超出华杉投资应得减资款

56,887,331.78 元（标的股份价值 341,564,941.78 元与回购款 284,677,610 元

的差额）。华杉投资确认并同意向甬湘投资支付该 56,887,331.78元的差额。 

华杉投资应付甬湘投资的 56,887,331.78 元差额，分三期支付，即：华杉投

资应分别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2020 年 5 月 31 日前及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

向甬湘投资支付上述差额的 30%（人民币 17,066,199.53 元）、30%（人民币

17,066,199.53 元）及 40%（人民币 22,754,932.72 元）。 

甬湘投资应于协议签署之日起 60个工作日内，按照协议约定（即办理甬湘

投资减资程序的同时，办理标的股份转让程序），向华杉投资转让其所持有的标

的股份即 7,738.5万股杉杉能源股份，作为减资对价。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理顺股权关系，便于股权管理及价值核算，提升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各方

拟通过本次甬湘投资减资及杉杉能源股份转让作为减资对价的方式，调整甬湘投

资及杉杉能源股权结构，实现华杉投资对杉杉能源的直接持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甬湘投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14,000 万元减少为人民币

11,550 万元，甬湘投资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同时，公司通过甬湘投资间接

持有杉杉能源的持股比例维持不变，即公司在杉杉能源享有的权益比例未发生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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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

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法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实施减资的关联交易

的议案》，9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徐逸星女士、仇斌先生和郭站红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进行

了认真审核，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操作程序和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关联交易旨在理顺股权关系，便于股权管理及价值核算，提升公

司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不影响公司在杉杉能源的权益比例。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方式公平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七、历史关联交易 

2017 年 7 月 1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

股子公司杉杉能源定向增发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副总经理、杉

杉能源董事长李智华先生以现金方式参与认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杉杉能源定向增

发股票，发行价格 1.60 元/股，认购数量 8,740,000 股，认购金额 13,984,000

元。同年 11月，杉杉能源实施前述定向增发股票事宜。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